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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翔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发展高品质绿色低碳商品住房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发展绿色低碳建筑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大作用，我部高度重视相关工作，支持绿色低碳商品住房发展。

　　一、关于完善相关标准体系
　　我部积极开展节能低碳和绿色建筑标准体系研究制定工作，制定并逐步提高相关标准。建筑节能标准方面，自我国第一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颁布至今，建筑节能领域工作已开展近40年，标准适用区域和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完善，能效限值和性能要求稳步提升，执行力度不断深化加强。

　　2015年，我部印发《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导则（试行）》（居住建筑），明确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定义，提出不同气候区技术指标和技术要点，要求各气候区根据气候特点，采用适当技术降低供暖、供冷需求，并在能耗指标方面要求各气候区年供暖、供冷和照明一次能源消耗量均应小于60kWh/m2·a。2018年，发布《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将严寒和寒冷地区城镇居住建筑节能水平提高到75%，能效较上版标准提升30%。

　　2019年，我部发布《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超低、近零和零能耗建筑技术体系，以及设计、施工、验收、运行和评价技术要点，可更好地指导节能低碳建筑发展。编制《近零能耗建筑检测评价标准》《超低能耗农宅技术规程》等国家和团体标准，为超低能耗建筑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随着建筑节能标准的不断完善，新建建筑能效水平不断提升，新建建筑基本全面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

　　绿色建筑标准方面，2019年，我部修订发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创新重构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五大评价指标体系，提供高品质绿色建筑。

　　2020年，我部会同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支持浙江省湖州市推动绿色建筑和绿色金融系统发展的批复》，推动湖州探索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发展，创新绿色建筑推动模式。

　　二、关于绿色建筑创建相关工作
　　2020年，我部会同相关部委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提出到2022年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到70%，明确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并指导各地开展创建工作。截至目前，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西、河南、海南、四川、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26个省（区、市）发布地方绿色建筑创建实施方案，并对创建工作落实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开展年度总结评估，及时推广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

　　三、关于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测算
　　编制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的主要目标是反映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为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提供依据，纳入绿色低碳信息尚不符合当前价格指数编制的规则和目标。目前，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采用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的网签备案数据进行计算，与商品住房是否绿色低碳的关系尚需研究探索。

　　四、下一步工作
　　我部将继续推动绿色低碳建筑发展，持续推进标准编制相关工作，将绿色建筑基本级要求纳入强制性规范，积极推动绿色建筑创建工作，研究编制《零碳建筑技术标准》，推动低碳建筑发展。指导地方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建筑，鼓励和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建设高品质绿色低碳住房。积极配合相关部委编制各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完善和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加快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国家统计局将进一步完善房价统计调查制度方法，持续做好市场监测和数据生产，为房地产长效机制落实提供统计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研究起草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文件，抓紧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着力构建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商品住宅开发绿色低碳转型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绿色发展。

　　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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